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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13 年法研所試題看國考趨勢—行政法篇 

編目 | 行政法        主筆人 | 飛律師 

壹、前言

相較於法研所憲法的考題與國考有較大程度的相似性，反之，法研所行政法的考題與

國考的相似性則較低。一來，是因為法研所中行政法的題型常常出現出題老師專精研究領

域的題目；二來，是因為司律國考中的行政法考題常常會附落落長的【參考法條】，與法

研所的題目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在下述的考題分析中，筆者會略過法研所特有的獨門暗器，並將今年在法研所

考出來的概念與相類似的近似觀念一併介紹，盡量幫同學們做詳盡的複習。 

貳、一般原理原則（113 北大第 1 題）

一、 概念介紹 

行政法的一般原理原則大部分都已經成文法化在行政程序法第 4 條到第 10 條、第 94

條與第 137 條第 1 項第 3 款中了。而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信賴保護原則與不當連結禁止原

則，分述如下。 

(一) 信賴保護原則

就信賴保護原則而言，其考題常常會出現在「行政機關廢棄對人民的授益處分時，會

不會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的題型。在作答上的層次大概會有四點，分述如下。 

1. 法理基礎

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

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

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釋字第 525號參照）。（此處若時間不夠，可省略不寫） 

2. 信賴三要件

一為信賴基礎，係指行政機關有無作成一授益行政處分，可供人民的信賴攀附。

二為信賴表現，係指人民有無因該授益行政處分，進而為生活安排。三為信賴值得保

護，係指人民無行政程序法第 119 條的情形（1.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

關作成行政處分者。2.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

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3.明知行政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若

符合信賴三要件，則繼續往下討論；反之，人民並無信賴可言，毋庸保護。（此處若

無爭點，可簡略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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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私益衡量 

 須比較撤銷廢棄處分所能維護的公益，與廢棄授益處分所說害的私益孰輕孰重，

若公益大於私益，方得廢棄，但仍須留意有無給予補償。（此處看似寫得很簡略，但

其實才是考試上的重點，同學們必須詳加涵攝） 
 

4. 須有補償措施 

亦即，行政程序法第 120 條規定「授予利益之違法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如受益人無前

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其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者，為撤銷之機

關應給予合理之補償。」、行政程序法第 126 條規定「原處分機關依第一百二十三條

第四款、第五款規定廢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者，對受益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

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理之補償。」（此處很容易被同學忽略，請一定要留意） 
 

(二)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也是近期法研所中很熱門的考題，分別在 110、112 台大法研所中

都出現過，所以請同學一定要留意。 

 所謂「不當連結禁止原則」係基於比例原則、禁止權力濫用及禁止國家恣意而生，行

政機關採取行政措施時必須和其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具有正當合理關聯。亦即，禁止行政

機關課予人民與行政行為無正當合理關聯之義務，而要求行政機關採取的行政行為與行政

目的之間有實質的內在關聯關係。 

 在考試上，筆者習慣先寫出行政機關應欲達成的行政目的，然後再論述與行政機關採

取的行政行為，有無實質的內在關聯關係。例如：台北市政府如果要求某建商捐給全部的

行政單位一台冷氣，才核發建築許可，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因為「是否核發建築許可」

所欲達成的行政目的是確保建設安全，而非行政單位不用買冷氣的公帑節省，所以二者間

不具有實質的內在關聯關係，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二、 本題分析 

 這題中是國考比較少見的申論題型，要求同學說明「一般法律原則」中的兩項。同學

可以分別舉信賴保護原則與不當連結禁止原則向老師說明之。 
 

參、判斷餘地與裁量餘地（113 北大第 3 題） 

一、 概念介紹 

(一) 不判斷餘地 

 判斷餘地理論適用在「構成要件的解釋」。又原則上法院毋庸尊重行政機關的判斷餘地，

蓋法院依憲法第 81條本得依法審判，而僅有在例外情形，法院使須尊重行政機關的判斷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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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法院僅有於特定事項之審查中，為符合權力分立原則之功能最適原則的要求，

必須從寬審查。例如：對行政機關就具有高度屬人性之評定、高度科技性之判斷、計畫性

政策之決定及獨立專家委員會之判斷（109 判字第 208 號參照）。 

 又釋字第 553 號亦認，審查密度應參酌：「（一）事件之性質影響是否專業、是否涉

及人民基本權之限制（二）原判斷之決策過程，是否由專業及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合議機

構作成（三）有無應遵守之法律程序？決策過程是否踐行？（四）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

時，其涵攝有無錯誤？（五）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

規範。（六）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漏未斟酌。」定之。 

 其中，題目中最常考的是「（三）有無應遵守之法律程序？決策過程是否踐行？」，

因為這點很容易被同學忽略 XD，題目常常以「逕」包裝，例如：98 政大行政法第 1 題第

1 小題中就有「評會斟酌校友投書意見，『逕』行決議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

予以解聘，校方乃將校評會決定報請教育部核准，甲對此結果甚為錯愕。」，就是要考判

斷餘地的例外情形。 
 

(二) 裁量餘地 

 裁量餘地理論則適用在「法律效果的選擇」，如果立法者在法律中有賦予行政機關選

擇法律效果的規定（例如：⋯⋯，處罰鍰 3000 元到 60000 元），則行政機關有裁量權限，

法院僅有在裁量瑕疵中，才能認為行政行為違法。 

 又行政機關享有裁量餘地時，應作出合乎義務之裁量，若逾越授權範圍、消極不行使

裁量權，或違反一般原理原則，即有罹於裁量瑕疵之虞。又裁量瑕疵可分為裁量逾越、裁

量怠惰及裁量濫用。 
 

二、 本題分析 

 在本題中，環評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9 款「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在行政法上的意義

屬於一不確定法律概念，又其具有專業性與技術性，所以行政機關應享有判斷餘地。 
 

肆、行政處分與否之區辨（113 台大第 1 題） 

一、 概念介紹 

 現今，一個行政行為是不是行政處分，已經不會影響到「人民得否救濟」了，但是仍

然會使人民須依不同的訴訟類型提起訴訟，所以行政行為的定型還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定性上，要特別提醒同學的作答技巧是，很多同學可能會先覺得「這個行政行為

是行政處分（或是其他行政行為）」，就把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或其他行政程序法的規定）

寫出來後接著涵攝，這樣雖然沒有錯，但就缺少了向老師好好說明本題中「此行政行為最

容易跟哪種行政行為混淆」的機會，也就是，沒有清楚地說明爭點，分數自然也就不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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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政處分與其他行政行為的比較上，常混淆的有「行政處分與行政契約」、「一般

處分與行政命令」與「行政處分與行政事實行為」，分述如下。 

(一) 行政處分與行政契約的不同之處在於，行政處分乃行政機關單方作成對人民發生

法律效力，其行為之高權性質較強；反之，行政契約則是行政機關與人民意思表

示合致後，所成立的行政行為，其行為之高權性質較弱（這也是為什麼會在行政

契約法律關係中，會有「雙行為併用禁止原則」的原因，亦即，避免人民於較為

平等的行政契約法律關係中，被行政機關用高權性質較強的行政處分突襲）。 

(二) 一般處分與行政命令的不同之處在於，一般處分之規範對象得藉由一般性特徵

（例如：對象、時間、目的）加以特定；而行政命令之規範對象難以藉由一般性

特徵加以特定。 

(三) 行政處分與行政事實行為的不同之處在於，是否具備法效性，亦即，行政機關主

觀上是否有透過該法律行為改變人民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的意思，若有，則該行

為具法律規制力，而屬行政處分；反之，則屬行政事實行為。 
 

二、 本題分析 

 在本題中，警察 B、C 要求 D 配合臨檢調查，雖通說認其乃警察為維護公益，對人民

進行安全性之檢查，並未改變人民公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而為行政事實行為；惟本文以

為，該臨檢盤查實乃課予人民接受檢查之公法上義務，具法效性，故屬行政處分（行程法

第 92 條參照）（李建良老師的見解）。 

 又就 B、C 命 D 回派出所而言，乃課予 D 至派出所並接受身份查驗之公法上義務，具

法效性，故亦屬行政處分（行程法第 92 條參照）。 
 

伍、行政處分之程序保障（113 台大第 1 題） 

一、 概念介紹 

 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

前，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

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其立法目的在於，保障人

民之正當法律程序，以實現其實體權利；亦在使行政機關能在充分資訊下，盡可能做成正

確的決策。 

 此外，此條最大的爭點就是——行政機關單純消極駁回人民之授益處分之請求，是否

須給予人民陳述意見？就此，實務見解採否定說，認為依文義解釋，該法僅規定「限制」

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時，始須給予人民陳述意見之機會，而單純消極駁回人民之請

求，並毋庸給予人民陳述意見之權利。反之，學說見解採肯定說，認駁回人民之請求，無

異等同否認人民之權利，亦屬對人民權利之「限制」，而須給予人民陳述意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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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考試上，建議同學的本文見解採取學說見解，亦即，可以用以下理由贊同學說：

陳述意見之立法目的，除在於保障人民權利之外，亦在使行政機關能在充分資訊下，盡可

能做成正確的決策，不因「是否為人民之申請」而有不同，故不應狹義解釋；且行政程序

法第 103 條已設有許多例外規定，不致對行政機關產生過度之負擔。 
 

二、 本題分析 

 在本題中，比較簡單一些，警察 B、C 在作成臨檢盤查處分前，應先給予 D 陳述意見

之機會，惟 B、C 於無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之例外事由時 ，未給予 D 陳述意見之機會，故

該臨檢程序違法。 
 

陸、行政罰之競合（113 政大第 3 題） 

一、 概念介紹 

基於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國家僅能對人民做的一行為處罰一次——首先，是刑罰與行

政罰的競合，此時應該以刑事法律處罰之（行罰§26）；接著，是行政罰彼此競合的問題，

相關的釋字、實務見解、學說見解五花八門，同學常常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要寫什麼，筆者

在此提供專門解決行政罰競合的答題技巧 1 ，圖示如下後，並說明之。 

 
 

(一) 一行為觸犯數法規 

在一行為觸犯數法規的情況下，釋字第 754 號解釋認，行為數之認定，須綜合考量法

規範之構成要件、保護法益及處罰目的。若法規之間構成要件及處罰目的迥異，自可認定

                                                       
1 此非學理上的研究，僅供解題專用。 

題目給 
一處罰法規 

還是 
數處罰法規 

數法規 
釋字第754號 

vs 
學說：主客觀混合判斷 

一法規， 
看題目想要把數行為
併成一行為，還是一
行為拆成數行為 

數行為 
併成一行為 

105年10月庭長： 

集合犯、接續犯 

一行為 
拆成數行為 

釋字第604號、 
108年4月庭長：肯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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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行為而依各法規處罰。 

 然而，學說見解認應參酌行為人主觀意思，綜合判斷。蓋自第 7 條要求行為人之主觀

可歸責性（故意過失責任）可知，行政罰法與刑法同樣重視主觀要件，因此於認定行為數

時應如同刑法般，綜合參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及客觀行為，以刑法上自然意義之一行為及

法律上一行為評價行為數。 

 本文見解則可以基於：立法者所制定之各部法規本有其欲保護之公共利益存在，若僅

因其保護法益不同，即可分別處罰，將架空具憲法位階之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二) 數行為併成一行為 

 接續行為指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單一的意思決定，客觀上實施數個同種類的行為，且個

別舉動間具有緊密的時間與空間關係，自第三人角度觀察亦可辨別出行為間的相關性。例

如：營業行為、廣告行為。 
 

(三) 一行為拆成數行為 

 釋字第 604 號意旨，立法者對於違規事實一直存在之行為，如考量該違規事實之存在

對公益確有影響，除使主管機關得以強制執行之方法及時除去該違規事實外，並得藉舉發

其違規事實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以達成行政管制之目的。 

 不過要注意的是，行政機關就一繼續性行為之數裁罰，應分別為之。如此除方符釋字

第 604 號「藉舉發其違規事實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之意旨外，亦得督促

處分相對人依期改善，以按日連續處罰之立法目的。 
 

二、 本題分析 

 本題中，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6 項為立法者以「經制止不聽」作為行為數

切割之依據。而依題意所示，中選會第一次裁罰和第二次裁罰之間間隔約 20 分鐘，其中除

口頭勸阻外還接續開立各種書面，以給予足夠之停止行為時間和停止之指示，但 A 黨仍勸

阻不聽，其行為已遭切割，中選會之第二次裁罰無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柒、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的區辨（113 台大第 2 題） 

一、 概念介紹 

 雖然就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的區辨上，學說有提出好多不同的見解（例如：契約主體

推定說、綜合運用說），但在考試的時候，我們只須要用通說與實務見解所採的「契約標

的兼採契約目的理論」，並且好好涵攝。 

 而所謂契約標的理論，係指以契約標的判斷是否為行政契約，亦即，判斷行政契約是

否為：1.作為實施公法法規之手段者（如果題目有附法條，一定要記得把所附法條涵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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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2.約定之內容係行政機關負有作成行政處分之義務；3.約定內容涉及人民公法上

權義；4.約定事項中列有顯然偏袒行政機關一方或使其取得較人民一方優勢之地位者（釋

字第 533 號吳庚意見書參照）。 

 又所謂契約目的理論係指，若因給付內容屬於「中性」，無從據此判斷契約之屬性時，

則應就契約整體目的及給付之目的是否係為公益為斷。 
 

二、 本題分析 

 在本題中，第一個問題涉及行政契約與私法契約的區辨，依照釋字第 533 號吳庚大法

官意見書所提出的「契約標的兼契約目的理論」，該契約係為實現土地徵收條例此一公法

法規的手段，且該徵收目的係為促進興辦某公共工程之公益，所以該契約係行政契約，甲

應向行政法院起訴。 
 

捌、不服土地徵收之救濟（113 台大第 2 題） 

一、 概念介紹 

 土地徵收大概是近期挺熱門的考點，再加上它可以結合憲法有關「供用地役關係所有權

人得否本於憲法第 15條直接請求徵收補償」一同結合出題，所以請同學一定要特別留意！ 

 人民不服土地被徵收的情形大體上有三：1.不欲被徵收；2.逾期未發放補償費；3.認為

徵收處分補償費過低。就這三種情形，要如何救濟，分述如下。 

 第一種情形中，人民不欲其土地被徵收，所以僅須針對該徵收處分提起訴願法第 1 條

與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的撤銷爭訟即可。第二種情形中，如果行政機關逾期未發放徵收補償

費，人民則是依行政訴訟法第 6 條第 1 項前段提起確認徵收法律關係不存在之訴（最高行

政法院 100 年度 1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參照），蓋土地徵收條例第 20 條第 2

項已經明文規定，若逾期發給補償費，就該部分失其效力，因此得直接確認法律關係不存

在。在第三種情形中，人民若欲主管機關作成數額更高的徵收處分，那就要依訴願法第 1

條、行政訴訟法第 5 條提起課予義務爭訟，請求作成一個特定數額的徵收處分（109 年台

大字第 1 號裁定參照）。 
 

二、 本題分析 

 在本題中，第二個問題則是比較難一點點的陷阱題。或許有同學會看到「甲主張政府

應該給他更多錢」，就想到 109 年台大字第 1 號裁定，認為甲應該提起課予義務訴訟。 

 但但但⋯⋯這是錯的喔！因為 109 年台大字第 1 號裁定的結論是用在「政府與人民並

未簽訂協議價購契約，政府作成一徵收處分後，人民不服徵收價額」的情形，然而因為本

件 A 與甲已經簽訂協議價購契約，所以 A 就不用也不能再作成徵收處分（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參照）；相對的，甲要請求更多錢，應該直接依該行政契約法律關係處理即可，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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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要提起的是行政訴訟法第 8 條的一般給付之訴，依該契約向 A 市政府請求給付政府補助

收入及租貨收入。2 
 

玖、抽象訴訟的容許性與訴訟要件（113 政大第 2 題） 

一、 概念介紹 

所謂抽象法規審查，係以法規命令之法效力為審查對象，不涉及具體事件中法規範之

適用結果。至於行政法院是否具有抽象法規審查權限，學說、實務容有爭議，分述如下： 

 實務見解採否定說。蓋基於大法官與行政法院審判權分工之觀點，認為大法官專責抽

象審查，而行政法院專責具體審查，故不應認行政法院具有抽象法規審查權限。 

 學說見解採肯定說。蓋其認釋字第 742 號已明示具有法規命令性質之都市計畫變更得

為行政訴訟之標的，故可知釋憲實務亦承認行政法院具有抽象法規審查權限。 

 本文見解則同學說見解。蓋衡酌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以及第 2 條規

定，行政法院對於公法上爭議具有概括審判權限，故應認行政法院具有抽象法規審查權限；

且否定見解誤認大法官與行政法院之分工，二者之分工應以「大法官依憲法裁判；行政法

院依法律裁判」，方屬正確。又附帶一言，雖肯認行政法院具有抽象法規審查權限，惟人

民若欲提起之，仍須具備訴訟權能，自不待言。 
 

二、 本題分析 

 本題一樣涉及的是「抽象法規範訴訟的容許性」，但這題更難的一點是，我們除了要

討論該爭點外，也要進一步去討論個案中抽象法規範訴訟的「行政機關是否負有制定法規

範之義務」、「原告是否具訴訟權能」與「原告是否具實體原告適格」的爭點。亦即，縱

使依照學說見解承認抽象法規範訴訟，然而並不當然表示人民就可以提出抽象法規範訴訟，

李建良老師即特別指出，於個案中人民仍須具備相關訴訟要件，方得起訴。因此，從上述

說明可知，本件中的兩個判決都混淆「能不能提起抽象法規範訴訟」跟「有沒有請求權（公

法上權利）」係屬二事，而有所不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說理應如下。 

就「能不能提起抽象法規範訴訟」而言，實務採取否定說，惟學說依行政訴訟法第 2

條概括訴訟允許之，本文亦基於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的意旨採之。然而，於個案中，

人民要提起抽象法規範訴訟的前提在於，其是否為「行政訴訟法第 2 條公法上爭議」——

亦即，法律是否授權行政機關作為，蓋行政機關須經法律授權，方具公法上義務，而於其

不作爲時，人民才得以之作為「公法上爭議」提起行政訴訟。本案中，氣候變遷因應有《氣

候變遷因應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的法律授權行政機關作為，所以是

                                                       
2 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610 號判決亦同此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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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第 2 條公法上爭議 3。 

接著，進到「有沒有請求權（公法上權利）」的層次。本件，氣候變遷因應訴訟的原

告可以主張憲法基本權 4防禦功能的結果除去請求權作為訴訟權能。 

最後，則是「原告是否具實體原告適格」的層次。本件，就先位聲明而言，因為原告

請求經濟部制定法規命令，所以是給付訴訟，須具備「實體原告適格」此一要件，惟《氣

候變遷因應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均未規定請求之主體，故本案中之原告不具備實

體原告適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3 項將其先位訴訟判決駁回。 

就備位聲明而言，因其非給付訴訟，故原告無庸具備「實體原告適格」此一要件，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應確認經濟部是否有修訂系爭管理辦法的義務，若有，則應為原告勝訴判決。 
 

                                                       
3 反之，退輔會未經法律授權，所以無法律上義務，故其不作為非屬行政訴訟法第 2 條公法上爭議。 
4 可能涉及的權利包含但不限於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環境權等基本權，學說稱之「泛自由權」。可參李建
良（2021），〈氣候變遷、基本人權與憲法訴訟：2021 年德國氣候訴訟裁判釋論〉，《台灣法律人》，2 期。 


